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09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廣臻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政倫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恩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育豪  

訴訟代理人  賴冠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及被告之反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而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

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項定有明

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

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

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

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

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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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

者間有牽連關係」，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民

事裁判可資參照。經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

告）爰依兩造間「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開發合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第2條第2項等

約定，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10月9日以民事答辯暨

反訴狀提起反訴（見本院卷第99至113頁），請求反訴被告

即原告（下稱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

款三階段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95萬5,200元、追加系爭

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總計366萬1,450元；經核，兩

造所主張之權利，均係基於系爭契約所衍生之爭執，其防禦

方法互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是認被

告對於原告所提起之反訴，與本訴之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

且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利，復無其他

民事訴訟法第260條所定不得提起反訴之情形，揆諸前開說

明，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5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

發「學校教學廣播系統」（下稱系爭系統），系爭契約第2

條第2、3項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個月、交付預估日為

113年3月15日，被告須交付Apk或Testflight（系爭軟體）

予原告，承諾預估日不表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

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原告於簽約前

曾與被告進行討論，明確表示本件開發委託之目的係為將開

發軟體於113年在政府機關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上架，且該軟

體須經過教育部之審核以列入推薦名單，故有明確之開發時

間限制，被告則表示沒有問題，兩造始進行簽約，並將交件

日訂在113年3月15日；嗣原告於簽約後即依約給付127萬

6,800元之契約啟動款，並開啟本件開發時程，詎被告竟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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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約完成，縱經原告以113年5月23日113年度辰律翊字第

1130523001號律師函限期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出面協商，否

則將依法訴追等情未果，縱被告現今已完成軟體開發云云，

然該軟體亦已無法於今年通過教育部之推薦名單審核以及上

架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俾便供各級學校採買，對於原告而言

終究無法達成契約之目的。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55條、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主張解除系爭

契約；並依同法第259條第2款、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業已給付之127萬6,800元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系爭契約第1、2條明確約定，系爭軟體交付日期僅為「預

估」，即約定完成工作之期限性質，會受工程實際開發進

度、原告如期交付UI設計確認書、有無追加工程等因素影

響，被告亦曾在締約前提醒原告，若其途中調整施工規格或

內容，將無法於預估日期前完成等情；且原告於112年10月

提出追加工程項目、11月遲延交付UI設計確認書等情事，致

使原本預計之開發時程大幅延後，被告亦在施工期間多次提

醒原告上情，原告後續於113年4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113

年5月23日以上揭律師函詢問及確認被告系爭軟體之交付日

期，被告已於113年6月3日親自與原告聯繫、113年6月28日

委請律師發函回覆表示若原告不再追加工程，將可於113年9

月27日前交付系爭工程，原告除請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訴訟

代理人聯繫表示同意外，亦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

報後續施工進度，且被告已於113年9月25日完成及交付系爭

軟體，足徵系爭契約本無確定之期限，被告亦已如期完成及

交付系爭軟體而無構成遲延之情形，原告不得以原告給付遲

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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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又指稱被告遲延交付系爭軟體，致其無法將軟體上架供

各學校進行下載云云，已構成給付不能云云，顯非可採；蓋

原告固主張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

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揭示申請

期限為113年2月21日至同年3月8日，故報名不及云云，然

查，113年度共徵求2次，第2次申請期間為「113年6月25日

至年7月10日」，晚於系爭契約原訂「預估」完工期限「113

年3月15日」，原告尚並未舉證證明兩造間約定系爭契約限

於113年度第1次適用，況原告已確實將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

入選第1次選購名單內，何來所謂不及報名之情事？再者，

有關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

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公開徵求期間為112年10月26至同

年11月15日，並於113年4月30日完成決標，原告亦已將被告

施作之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完成決標，自無構成任何遲延情

事？又參以前開公告函文日期分別為112年10月26日、113年

1月31日、113年4月30日，且教育部「有關本部補助貴局

（府）113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內容

與教學軟體採購及需求調查」函文，其發文日期亦為113年5

月15日，足見原告係以系爭契約預估完工日後始公布之函文

內容，反推被告已違反完工日而給付不能云云，顯不可採

信，益證原告主張相關標案申請期限尚未確定，自無特定期

限完成或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洵屬不實。

　㈢原告又指稱因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資訊，故系爭契約已

屬給付不能云云；然查，前揭教育部113年公開徵求說明，

係於系爭契約簽訂後始發布，惟原告迄今仍遲未依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兩造間究應如何遵循當時尚未

存在之徵求說明，且經被告113年9月25日通知及提供驗收環

境後，原告猶未於10日內以書面定期催告進行修補，則依系

爭契約約定應視為已驗收完成，原告自不得再恣意主張系爭

軟體尚存有瑕疵云云。倘認有原告所指稱系爭軟體含有之大

陸地區資訊或網站連結云云（假設語），惟該軟體於客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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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得修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情形，被告實

未構成任何給付不能之情事，故原告片面主張係以被告給付

不能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云云，顯不可採。

　㈣綜上，被告並無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以此為由

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127萬6,800元，並

無所據。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反訴主張：

　㈠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債務本旨，完成並交付系爭軟體，參照

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被告應施作工程為「學校教學廣播

系統」，除依「附件一」之規格施作外，另有原告於112年

10月26日所提出之追加工程「需求整理-v1.2」及112年11月

22日確認之「UI設計確認書」可憑，足徵被告已完成前開工

程項目之施作並交付，至「A33及34、E33及34項目」部分，

經被告多次以電子郵件內催請原告儘速提供詳細資料未果，

原告已然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第8項之協力義務，符合第5條

第7項第7款驗收排除之事由，自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事，其

餘部分均符合「附件一」、「需求整理-v1.2」及「UI設計

確認書」等規格內容，另從系爭軟體已分別通過教育部、數

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標案審查乙節，益證系爭軟體確實符

合締約真意及債務本旨。則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

項、第5條第2項等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

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洵屬有據。

　㈡原告於兩造112年10月26日實體會議中，對「附件一：流程

與功能說明」之工程內容進行追加及異動，此有兩造間LINE

對話記錄暨工程需求表附卷可稽，之後原告又對於前開追加

工程呈現畫面部分進行多次修改，並於112年11月22日回傳

確認畫面完畢，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暨UI設計確認書在

卷足佐，顯見兩造確實已有追加工程之合意。再者，工程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求表格左邊直欄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一，即系爭軟體應施作之

規格內容，右邊直欄「變化差異」部分，則為原告追加或更

動規格後之工程項目，①紅色字體「差異」部分：本約定範

圍僅有「APP開發」，經原告要求新增兩項框架後改為「桌

面應用開發＋APP開發＋Web開發」，「桌面應用開發及Web

開發」確實非兩造原約定施作之範圍；②黃色字體「認知落

差」部分：此係在原附件一之項目下，再新增或變更工程，

上揭部分均屬非附件一原定之內容與規格，自屬追加工程無

訛；從而原告確實已要求被告施作超出系爭契約原定之內容

與規格，被告亦為施作追加工程完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項之約定，自應給付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萬

6,250元。

　㈢綜上，原告應給付被告之金額為366萬1,450元（計算公式：

195萬5,200元＋170萬6,250元＝366萬1,450元），為此提出

反訴，並聲明： 

　　⒈原告應給付被告366萬1,450元。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則抗辯略以： 

　㈠兩造約定之履約截止日為113年3月15日，且被告明知教育部

禁止軟體內容涉與中國大陸相關，觀諸其於113年9月25日所

為給付竟涉及中國大陸開發人員以及簡體文字，可徵該軟體

顯然違反教育部之約定，不僅無法通過教育部推薦名單之審

核、無法上架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亦無法供應給各級學校，

被告之遲延給付對於原告已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原告自得依

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該給付，另因被告未依約完成給付，

不得請求原告給付195萬5,200元。又因被告不生提出之效

力，原告即無進行驗收之必要，縱使被告已為開發完成之通

知，惟因被告遲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之約定，將本案相

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

被告，故原告自無依約給付驗收款319,200元以及結案款

319,200元之必要，從而被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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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兩造就倘因追加項目致超出工時之報價與收費並未於系爭契

約內為約定，應認如有超時情事，須由兩造另行合意，始生

效力。況被告於受託開發期間僅泛稱因原告之要求，將導致

開發時程延長，惟當時未曾提出延長之期間究為何？亦不曾

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至提起本件反訴時始提出

「APP設計開發報價單」，可知該報價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告

知原告，惟兩造終未就該報價達成任何合意，原告自無給付

之義務，故被告恣意請求原告應給付170萬6,250元，為無理

由。再者該數額已超過系爭契約之半數，則被告遲未依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增加之項目究為何，致使

其必須追加請求過半之費用等節，自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31、232頁）

一、原告於112 年5 月11日與被告簽訂「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

開發合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

二、系爭契約簽訂後，原告已依約給付127 萬6,800 元之契約啟

動款予被告收受。

三、被告業於113 年5 月27日收受原告委託律師所寄發原證5律

師函（見本院卷第55至60、216 頁）。

四、原證2 、3 、4 為兩造間對話紀錄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擷圖。

五、被證3 律師函為被告委由律師寄發（見本院卷第129 至132

頁），業經原告收受。

六、被證1、7、8、9、11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七、被證2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間電話之錄音譯

文。

八、被證4 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請賴冠翰律

師」間簡訊對話紀錄。

九、被證10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對話時間：112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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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

十、反原證1之電子郵件為兩造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　　　

肆、茲論述本訴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5條

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委無可

採，不能准許。

　　⒈按「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時，必須他方當事人定

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他方當事

人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甚明。

上訴人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則上訴人逕以

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

之效力」、「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契約當事人之

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

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可見債權人

並非因債務人之遲延給付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必須定相

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

約。又債務人在履行期屆至前，尚無給付之義務，因此，

在債務人遲延給付以前，債權人所為請求給付之催告，並

不生催告之效力，必俟債務人遲延給付，債權人再定相當

期限，催告其履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猶不履行時，債權

人始得解除契約」、「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

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

時，得解除其契約，為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明定。是

以，當事人間若無特別之約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欲解除

契約者，必他方當事人有履行遲延之情形，且經定相當期

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其契約；如他方當事

人無履行遲延情形，縱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亦不生催

告履行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最高法院81年

度台上字第822號民事裁判、90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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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

照。

　　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之約定系爭軟體之交件

日訂在113年3月15日（見本院卷第21頁），經原告以113

年5月23日原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被告

逾期仍未給付（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原告自得以被告

給付遲延為由以民事起訴狀解除系爭契約云云（見本院卷

第10頁），然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

　　⒊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固約定等語「交付預估

日為2024年03月15日。乙方（即被告，下同）須交付Apk

或Testflight給甲方（即原告，下同）。承諾預估日不表

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

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約附卷足

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依卷附原證5律師函記載「…

㈤綜上，為此不得已，特委請律師代函貴公司上情，請貴

公司於函到10日内，與本公司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

（電話：00-0000000;手機：0000-000000)就履約事項進

行確認，倘貴公司於前揭期限内仍未與揚紹翊律師進行聯

繫，即表示貴公司確實無法履約，本司只能依法進行貴公

司民刑事責任之訴究，以維護本公司之權利」等語可徵

（見本院卷第57頁），原告寄發原證5律師函係催請被告

於函到10日內就履約事項予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

繫，並無催告被告應於函到10內完成系爭軟體之開發並提

出予原告之意旨，顯與民法第254條規定之「他方當事人

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要件並不相符。

　　⒋況查，被告於收受原證5律師函後，陸續在113年6月3日親

自與聯繫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

律師發函回覆，表示可於113年9月27日前交付系爭軟體，

有被證2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及被證3律師

函（見本院卷第129至132頁）附卷足憑，原告除請委任之

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聯繫表示同意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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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施工進度，此部分

亦有被證4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傳送被告委任之賴冠翰

律師手機簡訊擷圖（見本院卷第133頁）及被證5被告與委

任之賴冠翰律師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

135頁）附卷足憑。

　　⒌原告雖陳稱未同意被告延長履約期限、原告委任之楊紹翊

律師與被告對話未涉履約延期云云；然查，細究卷附被證

2之【113年6月3日被告與楊紹翊律師間之對話內容】【楊

律師「00:01:05我們現在第1個，要確認的事情，就是說

恩梯這邊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約履完，這才是我們最

care的點」、楊律師「00:02:59要先就是我說廣臻委託我

這邊，需要跟您這邊做磋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恩梯到

底有沒有繼續履約？」、楊律師「00:03:59我覺得應該是

這樣講好了，就是請您那邊跟我做聯繫。第1個，就是最

主要廣臻他們最在意的就是這個約，廣臻這個約到底有沒

有辦法走」、楊律師「00:05:51對ok那沒有問題，就是說

就是這件事，這個軟體到底有沒有辦法開發完成，那如果

可以開發完成，大約時間會落在什麼時候」、楊律師

「00:07:39那我這邊受委任其實就是我剛剛，就是一開始

就跟恩梯這邊說的。…那第2個就是...可能就是說，最基

本要先確認了，這個約到底能不能走完，因為廣臻我講簡

單一點，廣臻的重點，就是到底東西做不做得出來，到底

東西做不做得出來」、楊律師「00:09:03那另外一個很重

要的一點，就是說這個約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完

成」】之記載可知（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當時原告

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再三向被告確認是否能履行繼續系爭契

約暨預計完成系爭軟體之時間，嗣後，被告委任之賴冠翰

律師寄發被證3律師函回覆（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

表示得於113年9月27日前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被證3律

師函並於113年7月1日由楊紹翊律師收受，有被證15掛號

郵件收件回執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65頁），原告除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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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紹翊律師聯繫賴冠翰律師表示同意及告知回報電子郵件

外（見本院卷第133頁兩造律師簡訊擷圖），甚至主動提

醒被告應對剩餘工程「每個月進行進度報告」，此亦有被

證5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

135頁），綜上堪認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

「113年9月27日」。

　　⒍準此，縱被告未於113年3月15日將系爭軟體交付予原告，

並不構成給付遲延，依前揭說明，原告以113年5月23日原

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並不生催告履行

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從而，原告以被告給付

遲延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

款127萬6,800元，自無可採。

　㈡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

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亦無可

採，不能准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並交付

被告，已逾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

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及數位

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電腦軟體」之軟體公開徵求期限，已構成給付不能

云云；經查，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

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係

於113年2月1日公告（見本院卷第199頁），數位發展部數

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

軟體」則係於113年5月5日公告（見本院卷第207至213

頁），有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見本院卷第199頁）及數

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附卷足

憑，而系爭契約則係112年5月15日所簽訂，有兩造不爭執

之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是上揭教

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顯係於兩造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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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

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

列入系爭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

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

能，況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27

日」，已如前述，則原告以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

系爭軟體並交付予原告，而認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顯難

採認。

　　⒉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

補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

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

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

第494條定有明文。再按，「定作人如認承攬人之工作有

瑕疵，僅得於定期催告修補被拒，或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

內修補，或不能修補時，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

不得逕行解除契約」、「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

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人所負之債務不

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如房屋毀損、滅

失或另出租他人並交付使用，無從依租賃契約交付承租人

使用；或買賣之物法令禁止交易，而無法交付等是。至給

付困難，如買受人無資力支付價金；或應給付之物有瑕疵

而能補正者，則難謂為給付不能」，有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3066號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1963號裁判意

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交付之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

資訊，違反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

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之要

求，顯已構成已給付不能，然遭被告否認，且上揭教育部

公告說明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列入

系爭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

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縱認原告指稱系爭軟體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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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陸地區資訊一節屬實，系爭軟體於客觀上仍屬於得修

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揆諸說明，被告尚

不構成給付不能，原告逕以被告已陷於給付不能，主張解

除系爭契約，自無可採。

　　⒊綜上，本件被告並無原告所指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事，則

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

6,800元，不能准許。

二、反訴部分：　　

　㈠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之約定，反訴

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

萬5,200元，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約定「交付方式：乙方

（即被告，下同）應於甲方（即原告，下同）驗收完成

後，將本案後端程式轉移至甲方提供之雲端主機上。若有

APP，乙方應協助甲方於雙平台進行上架。同時將本案相

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

予甲方，如檔案過大則由甲方提出雲端空間並共享予乙

方，再將須交付之檔案、文件置於該空間。交付後甲方須

負資料保管之責，乙方需備存檔一年為限。」等語明確，

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5頁），是依系爭契約

之約定，被告除應將系爭軟體開發完成並交付予被告外，

並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

式完整交付予原告，始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給付內容，

先予敘明。

　　⒉被告雖主張其已於113年9月2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完成

系爭軟體之開發（見本院卷第167頁），然並未提出系爭

軟體業經原告驗收通知之證明，況被告自承就「A33及

34、E33及34項目」部分，並未完成施作等情（見本院卷

第277頁），且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已依約「將本案相關

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

予原告，難認原告已完成系爭契約約定工作內容並經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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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通過，從而，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

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委難採信。

　㈡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 項之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

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 萬6,250 元，並無所據，不能准

許。

　　⒈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固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

個月。若因超出本按原定內容與規格，而導致發生超時情

事時，則乙方（即被告）可就超出之工時進行報價與收

費」等語，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

就「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工時」之部分，系爭契約

並未就該部分之報價與收費進行任何約定，是認，被告完

成工作倘有因超出原訂內容與規格而發生超時之情事，仍

應由兩造就報價與收費之方式以及內容另行達成合意，始

能發生效力。

　　⒉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

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交付系爭軟體前，僅泛稱因原告之

要求，導致系爭軟體開發時程延長，致未能於113年3月25

日以前完成開發，請求延後交付軟體期限，惟未曾及提及

「因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延長之期間為何」，亦未

曾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113年10月9日「民事答

辯暨反訴狀」對原告提出反訴後，始提出反原證2之「APP

設計開發報價單」（見本院卷第169、170頁）請求原告給

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足認被告就上揭報價

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向原告進行報價，兩造亦未就該報價達

成合意，則其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

6,250元，即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給付不能為由，主張解除

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被告以其已完成系爭契約之工作暨追加項

目，反訴請求原告給付366萬1,45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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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陸、本件原告就本訴、被告就反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

請即失所附麗，均不應准許。

柒、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被告提供之系爭軟

體，被告另聲請送「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品質協會」進行鑑

定，惟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已發函兩造就本件欲聲請調查

之證據一併向本院陳報（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經兩造於

113年11月14日當庭確認並無其他證據聲請調查後，始諭知

將於113年12月19日行最後言詞辯論程序（見本院卷第233

頁），兩造嗣後始聲請調查上揭證據，應認係可歸責於兩造

致延滯訴訟程序，而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

法及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

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本訴部分，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部分，

被告之反訴亦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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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09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廣臻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倫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恩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育豪  
訴訟代理人  賴冠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及被告之反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經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告）爰依兩造間「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第2條第2項等約定，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10月9日以民事答辯暨反訴狀提起反訴（見本院卷第99至113頁），請求反訴被告即原告（下稱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三階段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95萬5,200元、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總計366萬1,450元；經核，兩造所主張之權利，均係基於系爭契約所衍生之爭執，其防禦方法互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是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起之反訴，與本訴之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且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利，復無其他民事訴訟法第260條所定不得提起反訴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5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學校教學廣播系統」（下稱系爭系統），系爭契約第2條第2、3項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個月、交付預估日為113年3月15日，被告須交付Apk或Testflight（系爭軟體）予原告，承諾預估日不表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原告於簽約前曾與被告進行討論，明確表示本件開發委託之目的係為將開發軟體於113年在政府機關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上架，且該軟體須經過教育部之審核以列入推薦名單，故有明確之開發時間限制，被告則表示沒有問題，兩造始進行簽約，並將交件日訂在113年3月15日；嗣原告於簽約後即依約給付127萬6,800元之契約啟動款，並開啟本件開發時程，詎被告竟遲未依約完成，縱經原告以113年5月23日113年度辰律翊字第1130523001號律師函限期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出面協商，否則將依法訴追等情未果，縱被告現今已完成軟體開發云云，然該軟體亦已無法於今年通過教育部之推薦名單審核以及上架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俾便供各級學校採買，對於原告而言終究無法達成契約之目的。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5條、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同法第259條第2款、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業已給付之127萬6,800元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系爭契約第1、2條明確約定，系爭軟體交付日期僅為「預估」，即約定完成工作之期限性質，會受工程實際開發進度、原告如期交付UI設計確認書、有無追加工程等因素影響，被告亦曾在締約前提醒原告，若其途中調整施工規格或內容，將無法於預估日期前完成等情；且原告於112年10月提出追加工程項目、11月遲延交付UI設計確認書等情事，致使原本預計之開發時程大幅延後，被告亦在施工期間多次提醒原告上情，原告後續於113年4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113年5月23日以上揭律師函詢問及確認被告系爭軟體之交付日期，被告已於113年6月3日親自與原告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律師發函回覆表示若原告不再追加工程，將可於113年9月27日前交付系爭工程，原告除請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訴訟代理人聯繫表示同意外，亦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施工進度，且被告已於113年9月25日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足徵系爭契約本無確定之期限，被告亦已如期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而無構成遲延之情形，原告不得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
　㈡原告又指稱被告遲延交付系爭軟體，致其無法將軟體上架供各學校進行下載云云，已構成給付不能云云，顯非可採；蓋原告固主張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揭示申請期限為113年2月21日至同年3月8日，故報名不及云云，然查，113年度共徵求2次，第2次申請期間為「113年6月25日至年7月10日」，晚於系爭契約原訂「預估」完工期限「113年3月15日」，原告尚並未舉證證明兩造間約定系爭契約限於113年度第1次適用，況原告已確實將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入選第1次選購名單內，何來所謂不及報名之情事？再者，有關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公開徵求期間為112年10月26至同年11月15日，並於113年4月30日完成決標，原告亦已將被告施作之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完成決標，自無構成任何遲延情事？又參以前開公告函文日期分別為112年10月26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且教育部「有關本部補助貴局（府）113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採購及需求調查」函文，其發文日期亦為113年5月15日，足見原告係以系爭契約預估完工日後始公布之函文內容，反推被告已違反完工日而給付不能云云，顯不可採信，益證原告主張相關標案申請期限尚未確定，自無特定期限完成或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洵屬不實。
　㈢原告又指稱因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資訊，故系爭契約已屬給付不能云云；然查，前揭教育部113年公開徵求說明，係於系爭契約簽訂後始發布，惟原告迄今仍遲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兩造間究應如何遵循當時尚未存在之徵求說明，且經被告113年9月25日通知及提供驗收環境後，原告猶未於10日內以書面定期催告進行修補，則依系爭契約約定應視為已驗收完成，原告自不得再恣意主張系爭軟體尚存有瑕疵云云。倘認有原告所指稱系爭軟體含有之大陸地區資訊或網站連結云云（假設語），惟該軟體於客觀上係屬得修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情形，被告實未構成任何給付不能之情事，故原告片面主張係以被告給付不能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云云，顯不可採。
　㈣綜上，被告並無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以此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127萬6,800元，並無所據。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反訴主張：
　㈠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債務本旨，完成並交付系爭軟體，參照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被告應施作工程為「學校教學廣播系統」，除依「附件一」之規格施作外，另有原告於112年10月26日所提出之追加工程「需求整理-v1.2」及112年11月22日確認之「UI設計確認書」可憑，足徵被告已完成前開工程項目之施作並交付，至「A33及34、E33及34項目」部分，經被告多次以電子郵件內催請原告儘速提供詳細資料未果，原告已然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第8項之協力義務，符合第5條第7項第7款驗收排除之事由，自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事，其餘部分均符合「附件一」、「需求整理-v1.2」及「UI設計確認書」等規格內容，另從系爭軟體已分別通過教育部、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標案審查乙節，益證系爭軟體確實符合締約真意及債務本旨。則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等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洵屬有據。
　㈡原告於兩造112年10月26日實體會議中，對「附件一：流程與功能說明」之工程內容進行追加及異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暨工程需求表附卷可稽，之後原告又對於前開追加工程呈現畫面部分進行多次修改，並於112年11月22日回傳確認畫面完畢，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暨UI設計確認書在卷足佐，顯見兩造確實已有追加工程之合意。再者，工程需求表格左邊直欄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一，即系爭軟體應施作之規格內容，右邊直欄「變化差異」部分，則為原告追加或更動規格後之工程項目，①紅色字體「差異」部分：本約定範圍僅有「APP開發」，經原告要求新增兩項框架後改為「桌面應用開發＋APP開發＋Web開發」，「桌面應用開發及Web開發」確實非兩造原約定施作之範圍；②黃色字體「認知落差」部分：此係在原附件一之項目下，再新增或變更工程，上揭部分均屬非附件一原定之內容與規格，自屬追加工程無訛；從而原告確實已要求被告施作超出系爭契約原定之內容與規格，被告亦為施作追加工程完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自應給付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
　㈢綜上，原告應給付被告之金額為366萬1,450元（計算公式：195萬5,200元＋170萬6,250元＝366萬1,450元），為此提出反訴，並聲明： 
　　⒈原告應給付被告366萬1,450元。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則抗辯略以： 
　㈠兩造約定之履約截止日為113年3月15日，且被告明知教育部禁止軟體內容涉與中國大陸相關，觀諸其於113年9月25日所為給付竟涉及中國大陸開發人員以及簡體文字，可徵該軟體顯然違反教育部之約定，不僅無法通過教育部推薦名單之審核、無法上架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亦無法供應給各級學校，被告之遲延給付對於原告已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該給付，另因被告未依約完成給付，不得請求原告給付195萬5,200元。又因被告不生提出之效力，原告即無進行驗收之必要，縱使被告已為開發完成之通知，惟因被告遲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之約定，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被告，故原告自無依約給付驗收款319,200元以及結案款319,200元之必要，從而被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㈡兩造就倘因追加項目致超出工時之報價與收費並未於系爭契約內為約定，應認如有超時情事，須由兩造另行合意，始生效力。況被告於受託開發期間僅泛稱因原告之要求，將導致開發時程延長，惟當時未曾提出延長之期間究為何？亦不曾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至提起本件反訴時始提出「APP設計開發報價單」，可知該報價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告知原告，惟兩造終未就該報價達成任何合意，原告自無給付之義務，故被告恣意請求原告應給付170萬6,250元，為無理由。再者該數額已超過系爭契約之半數，則被告遲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增加之項目究為何，致使其必須追加請求過半之費用等節，自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31、232頁）
一、原告於112 年5 月11日與被告簽訂「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開發合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
二、系爭契約簽訂後，原告已依約給付127 萬6,800 元之契約啟動款予被告收受。
三、被告業於113 年5 月27日收受原告委託律師所寄發原證5律師函（見本院卷第55至60、216 頁）。
四、原證2 、3 、4 為兩造間對話紀錄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
五、被證3 律師函為被告委由律師寄發（見本院卷第129 至132 頁），業經原告收受。
六、被證1、7、8、9、11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七、被證2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間電話之錄音譯文。
八、被證4 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請賴冠翰律師」間簡訊對話紀錄。
九、被證10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對話時間：112年4 月14日）。
十、反原證1之電子郵件為兩造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　　　
肆、茲論述本訴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5條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委無可採，不能准許。
　　⒈按「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時，必須他方當事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他方當事人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甚明。上訴人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則上訴人逕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之效力」、「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可見債權人並非因債務人之遲延給付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必須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又債務人在履行期屆至前，尚無給付之義務，因此，在債務人遲延給付以前，債權人所為請求給付之催告，並不生催告之效力，必俟債務人遲延給付，債權人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猶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為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明定。是以，當事人間若無特別之約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欲解除契約者，必他方當事人有履行遲延之情形，且經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其契約；如他方當事人無履行遲延情形，縱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亦不生催告履行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22號民事裁判、90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民事裁判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之約定系爭軟體之交件日訂在113年3月15日（見本院卷第21頁），經原告以113年5月23日原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被告逾期仍未給付（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原告自得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民事起訴狀解除系爭契約云云（見本院卷第10頁），然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
　　⒊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固約定等語「交付預估日為2024年03月15日。乙方（即被告，下同）須交付Apk或Testflight給甲方（即原告，下同）。承諾預估日不表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依卷附原證5律師函記載「…㈤綜上，為此不得已，特委請律師代函貴公司上情，請貴公司於函到10日内，與本公司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電話：00-0000000;手機：0000-000000)就履約事項進行確認，倘貴公司於前揭期限内仍未與揚紹翊律師進行聯繫，即表示貴公司確實無法履約，本司只能依法進行貴公司民刑事責任之訴究，以維護本公司之權利」等語可徵（見本院卷第57頁），原告寄發原證5律師函係催請被告於函到10日內就履約事項予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並無催告被告應於函到10內完成系爭軟體之開發並提出予原告之意旨，顯與民法第254條規定之「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要件並不相符。
　　⒋況查，被告於收受原證5律師函後，陸續在113年6月3日親自與聯繫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律師發函回覆，表示可於113年9月27日前交付系爭軟體，有被證2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及被證3律師函（見本院卷第129至132頁）附卷足憑，原告除請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聯繫表示同意外，亦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施工進度，此部分亦有被證4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傳送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手機簡訊擷圖（見本院卷第133頁）及被證5被告與委任之賴冠翰律師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35頁）附卷足憑。
　　⒌原告雖陳稱未同意被告延長履約期限、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對話未涉履約延期云云；然查，細究卷附被證2之【113年6月3日被告與楊紹翊律師間之對話內容】【楊律師「00:01:05我們現在第1個，要確認的事情，就是說恩梯這邊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約履完，這才是我們最care的點」、楊律師「00:02:59要先就是我說廣臻委託我這邊，需要跟您這邊做磋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恩梯到底有沒有繼續履約？」、楊律師「00:03:59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好了，就是請您那邊跟我做聯繫。第1個，就是最主要廣臻他們最在意的就是這個約，廣臻這個約到底有沒有辦法走」、楊律師「00:05:51對ok那沒有問題，就是說就是這件事，這個軟體到底有沒有辦法開發完成，那如果可以開發完成，大約時間會落在什麼時候」、楊律師「00:07:39那我這邊受委任其實就是我剛剛，就是一開始就跟恩梯這邊說的。…那第2個就是...可能就是說，最基本要先確認了，這個約到底能不能走完，因為廣臻我講簡單一點，廣臻的重點，就是到底東西做不做得出來，到底東西做不做得出來」、楊律師「00:09:03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這個約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完成」】之記載可知（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當時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再三向被告確認是否能履行繼續系爭契約暨預計完成系爭軟體之時間，嗣後，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寄發被證3律師函回覆（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表示得於113年9月27日前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被證3律師函並於113年7月1日由楊紹翊律師收受，有被證15掛號郵件收件回執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65頁），原告除請楊紹翊律師聯繫賴冠翰律師表示同意及告知回報電子郵件外（見本院卷第133頁兩造律師簡訊擷圖），甚至主動提醒被告應對剩餘工程「每個月進行進度報告」，此亦有被證5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5頁），綜上堪認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27日」。
　　⒍準此，縱被告未於113年3月15日將系爭軟體交付予原告，並不構成給付遲延，依前揭說明，原告以113年5月23日原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並不生催告履行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從而，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自無可採。
　㈡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亦無可採，不能准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並交付被告，已逾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之軟體公開徵求期限，已構成給付不能云云；經查，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係於113年2月1日公告（見本院卷第199頁），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則係於113年5月5日公告（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有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見本院卷第199頁）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附卷足憑，而系爭契約則係112年5月15日所簽訂，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是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顯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列入系爭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27日」，已如前述，則原告以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並交付予原告，而認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顯難採認。
　　⒉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494條定有明文。再按，「定作人如認承攬人之工作有瑕疵，僅得於定期催告修補被拒，或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或不能修補時，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解除契約」、「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人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如房屋毀損、滅失或另出租他人並交付使用，無從依租賃契約交付承租人使用；或買賣之物法令禁止交易，而無法交付等是。至給付困難，如買受人無資力支付價金；或應給付之物有瑕疵而能補正者，則難謂為給付不能」，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1963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交付之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資訊，違反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之要求，顯已構成已給付不能，然遭被告否認，且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列入系爭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縱認原告指稱系爭軟體含有大陸地區資訊一節屬實，系爭軟體於客觀上仍屬於得修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揆諸說明，被告尚不構成給付不能，原告逕以被告已陷於給付不能，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自無可採。
　　⒊綜上，本件被告並無原告所指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事，則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不能准許。
二、反訴部分：　　
　㈠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之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約定「交付方式：乙方（即被告，下同）應於甲方（即原告，下同）驗收完成後，將本案後端程式轉移至甲方提供之雲端主機上。若有APP，乙方應協助甲方於雙平台進行上架。同時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甲方，如檔案過大則由甲方提出雲端空間並共享予乙方，再將須交付之檔案、文件置於該空間。交付後甲方須負資料保管之責，乙方需備存檔一年為限。」等語明確，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5頁），是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除應將系爭軟體開發完成並交付予被告外，並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原告，始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給付內容，先予敘明。
　　⒉被告雖主張其已於113年9月2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完成系爭軟體之開發（見本院卷第167頁），然並未提出系爭軟體業經原告驗收通知之證明，況被告自承就「A33及34、E33及34項目」部分，並未完成施作等情（見本院卷第277頁），且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已依約「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原告，難認原告已完成系爭契約約定工作內容並經原告驗收通過，從而，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委難採信。
　㈡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 項之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 萬6,250 元，並無所據，不能准許。
　　⒈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固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個月。若因超出本按原定內容與規格，而導致發生超時情事時，則乙方（即被告）可就超出之工時進行報價與收費」等語，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就「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工時」之部分，系爭契約並未就該部分之報價與收費進行任何約定，是認，被告完成工作倘有因超出原訂內容與規格而發生超時之情事，仍應由兩造就報價與收費之方式以及內容另行達成合意，始能發生效力。
　　⒉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交付系爭軟體前，僅泛稱因原告之要求，導致系爭軟體開發時程延長，致未能於113年3月25日以前完成開發，請求延後交付軟體期限，惟未曾及提及「因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延長之期間為何」，亦未曾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113年10月9日「民事答辯暨反訴狀」對原告提出反訴後，始提出反原證2之「APP設計開發報價單」（見本院卷第169、170頁）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足認被告就上揭報價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向原告進行報價，兩造亦未就該報價達成合意，則其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即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給付不能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被告以其已完成系爭契約之工作暨追加項目，反訴請求原告給付366萬1,45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原告就本訴、被告就反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均不應准許。
柒、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被告提供之系爭軟體，被告另聲請送「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品質協會」進行鑑定，惟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已發函兩造就本件欲聲請調查之證據一併向本院陳報（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經兩造於113年11月14日當庭確認並無其他證據聲請調查後，始諭知將於113年12月19日行最後言詞辯論程序（見本院卷第233頁），兩造嗣後始聲請調查上揭證據，應認係可歸責於兩造致延滯訴訟程序，而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本訴部分，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部分，被告之反訴亦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09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廣臻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倫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恩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育豪  
訴訟代理人  賴冠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及被告之反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而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
    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
    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
    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
    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
    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
    有牽連關係」，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民事裁
    判可資參照。經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告）爰
    依兩造間「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第2條第2項等約定，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10月9日以民事答辯暨反訴狀
    提起反訴（見本院卷第99至113頁），請求反訴被告即原告
    （下稱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三階
    段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95萬5,200元、追加系爭工程超
    時費用170萬6,250元，總計366萬1,450元；經核，兩造所主
    張之權利，均係基於系爭契約所衍生之爭執，其防禦方法互
    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是認被告對於
    原告所提起之反訴，與本訴之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且對於
    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利，復無其他民事訴
    訟法第260條所定不得提起反訴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被
    告提起本件反訴，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5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
    發「學校教學廣播系統」（下稱系爭系統），系爭契約第2
    條第2、3項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個月、交付預估日為11
    3年3月15日，被告須交付Apk或Testflight（系爭軟體）予
    原告，承諾預估日不表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
    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原告於簽約前曾
    與被告進行討論，明確表示本件開發委託之目的係為將開發
    軟體於113年在政府機關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上架，且該軟體
    須經過教育部之審核以列入推薦名單，故有明確之開發時間
    限制，被告則表示沒有問題，兩造始進行簽約，並將交件日
    訂在113年3月15日；嗣原告於簽約後即依約給付127萬6,800
    元之契約啟動款，並開啟本件開發時程，詎被告竟遲未依約
    完成，縱經原告以113年5月23日113年度辰律翊字第1130523
    001號律師函限期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出面協商，否則將依
    法訴追等情未果，縱被告現今已完成軟體開發云云，然該軟
    體亦已無法於今年通過教育部之推薦名單審核以及上架共同
    供應契約平台，俾便供各級學校採買，對於原告而言終究無
    法達成契約之目的。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
    255條、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
    並依同法第259條第2款、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等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原告業已給付之127萬6,800元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系爭契約第1、2條明確約定，系爭軟體交付日期僅為「預估
    」，即約定完成工作之期限性質，會受工程實際開發進度、
    原告如期交付UI設計確認書、有無追加工程等因素影響，被
    告亦曾在締約前提醒原告，若其途中調整施工規格或內容，
    將無法於預估日期前完成等情；且原告於112年10月提出追
    加工程項目、11月遲延交付UI設計確認書等情事，致使原本
    預計之開發時程大幅延後，被告亦在施工期間多次提醒原告
    上情，原告後續於113年4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113年5月2
    3日以上揭律師函詢問及確認被告系爭軟體之交付日期，被
    告已於113年6月3日親自與原告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律
    師發函回覆表示若原告不再追加工程，將可於113年9月27日
    前交付系爭工程，原告除請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訴訟代理人
    聯繫表示同意外，亦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
    施工進度，且被告已於113年9月25日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
    足徵系爭契約本無確定之期限，被告亦已如期完成及交付系
    爭軟體而無構成遲延之情形，原告不得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
    主張解除契約。
　㈡原告又指稱被告遲延交付系爭軟體，致其無法將軟體上架供
    各學校進行下載云云，已構成給付不能云云，顯非可採；蓋
    原告固主張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
    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揭示申請期
    限為113年2月21日至同年3月8日，故報名不及云云，然查，
    113年度共徵求2次，第2次申請期間為「113年6月25日至年7
    月10日」，晚於系爭契約原訂「預估」完工期限「113年3月
    15日」，原告尚並未舉證證明兩造間約定系爭契約限於113
    年度第1次適用，況原告已確實將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入選
    第1次選購名單內，何來所謂不及報名之情事？再者，有關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
    契約採購-電腦軟體」公開徵求期間為112年10月26至同年11
    月15日，並於113年4月30日完成決標，原告亦已將被告施作
    之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完成決標，自無構成任何遲延情事？
    又參以前開公告函文日期分別為112年10月26日、113年1月3
    1日、113年4月30日，且教育部「有關本部補助貴局（府）1
    13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
    採購及需求調查」函文，其發文日期亦為113年5月15日，足
    見原告係以系爭契約預估完工日後始公布之函文內容，反推
    被告已違反完工日而給付不能云云，顯不可採信，益證原告
    主張相關標案申請期限尚未確定，自無特定期限完成或嚴守
    履行期間之合意，洵屬不實。
　㈢原告又指稱因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資訊，故系爭契約已
    屬給付不能云云；然查，前揭教育部113年公開徵求說明，
    係於系爭契約簽訂後始發布，惟原告迄今仍遲未依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兩造間究應如何遵循當時尚未
    存在之徵求說明，且經被告113年9月25日通知及提供驗收環
    境後，原告猶未於10日內以書面定期催告進行修補，則依系
    爭契約約定應視為已驗收完成，原告自不得再恣意主張系爭
    軟體尚存有瑕疵云云。倘認有原告所指稱系爭軟體含有之大
    陸地區資訊或網站連結云云（假設語），惟該軟體於客觀上
    係屬得修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情形，被告實
    未構成任何給付不能之情事，故原告片面主張係以被告給付
    不能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云云，顯不可採。
　㈣綜上，被告並無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以此為由
    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127萬6,800元，並
    無所據。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反訴主張：
　㈠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債務本旨，完成並交付系爭軟體，參照
    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被告應施作工程為「學校教學廣播
    系統」，除依「附件一」之規格施作外，另有原告於112年1
    0月26日所提出之追加工程「需求整理-v1.2」及112年11月2
    2日確認之「UI設計確認書」可憑，足徵被告已完成前開工
    程項目之施作並交付，至「A33及34、E33及34項目」部分，
    經被告多次以電子郵件內催請原告儘速提供詳細資料未果，
    原告已然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第8項之協力義務，符合第5條
    第7項第7款驗收排除之事由，自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事，其
    餘部分均符合「附件一」、「需求整理-v1.2」及「UI設計
    確認書」等規格內容，另從系爭軟體已分別通過教育部、數
    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標案審查乙節，益證系爭軟體確實符
    合締約真意及債務本旨。則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
    、第5條第2項等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
    、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洵屬有據。
　㈡原告於兩造112年10月26日實體會議中，對「附件一：流程與
    功能說明」之工程內容進行追加及異動，此有兩造間LINE對
    話記錄暨工程需求表附卷可稽，之後原告又對於前開追加工
    程呈現畫面部分進行多次修改，並於112年11月22日回傳確
    認畫面完畢，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暨UI設計確認書在卷
    足佐，顯見兩造確實已有追加工程之合意。再者，工程需求
    表格左邊直欄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一，即系爭軟體應施作之規
    格內容，右邊直欄「變化差異」部分，則為原告追加或更動
    規格後之工程項目，①紅色字體「差異」部分：本約定範圍
    僅有「APP開發」，經原告要求新增兩項框架後改為「桌面
    應用開發＋APP開發＋Web開發」，「桌面應用開發及Web開發
    」確實非兩造原約定施作之範圍；②黃色字體「認知落差」
    部分：此係在原附件一之項目下，再新增或變更工程，上揭
    部分均屬非附件一原定之內容與規格，自屬追加工程無訛；
    從而原告確實已要求被告施作超出系爭契約原定之內容與規
    格，被告亦為施作追加工程完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
    項之約定，自應給付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
　㈢綜上，原告應給付被告之金額為366萬1,450元（計算公式：1
    95萬5,200元＋170萬6,250元＝366萬1,450元），為此提出反
    訴，並聲明： 
　　⒈原告應給付被告366萬1,450元。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則抗辯略以： 
　㈠兩造約定之履約截止日為113年3月15日，且被告明知教育部
    禁止軟體內容涉與中國大陸相關，觀諸其於113年9月25日所
    為給付竟涉及中國大陸開發人員以及簡體文字，可徵該軟體
    顯然違反教育部之約定，不僅無法通過教育部推薦名單之審
    核、無法上架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亦無法供應給各級學校，
    被告之遲延給付對於原告已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原告自得依
    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該給付，另因被告未依約完成給付，
    不得請求原告給付195萬5,200元。又因被告不生提出之效力
    ，原告即無進行驗收之必要，縱使被告已為開發完成之通知
    ，惟因被告遲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之約定，將本案相關
    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被
    告，故原告自無依約給付驗收款319,200元以及結案款319,2
    00元之必要，從而被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㈡兩造就倘因追加項目致超出工時之報價與收費並未於系爭契
    約內為約定，應認如有超時情事，須由兩造另行合意，始生
    效力。況被告於受託開發期間僅泛稱因原告之要求，將導致
    開發時程延長，惟當時未曾提出延長之期間究為何？亦不曾
    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至提起本件反訴時始提出「
    APP設計開發報價單」，可知該報價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告知
    原告，惟兩造終未就該報價達成任何合意，原告自無給付之
    義務，故被告恣意請求原告應給付170萬6,250元，為無理由
    。再者該數額已超過系爭契約之半數，則被告遲未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增加之項目究為何，致使其
    必須追加請求過半之費用等節，自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31、232頁）
一、原告於112 年5 月11日與被告簽訂「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
    開發合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
二、系爭契約簽訂後，原告已依約給付127 萬6,800 元之契約啟
    動款予被告收受。
三、被告業於113 年5 月27日收受原告委託律師所寄發原證5律
    師函（見本院卷第55至60、216 頁）。
四、原證2 、3 、4 為兩造間對話紀錄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擷圖。
五、被證3 律師函為被告委由律師寄發（見本院卷第129 至132 
    頁），業經原告收受。
六、被證1、7、8、9、11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七、被證2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間電話之錄音譯文
    。
八、被證4 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請賴冠翰律師
    」間簡訊對話紀錄。
九、被證10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對話時間：112年4
     月14日）。
十、反原證1之電子郵件為兩造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　　　
肆、茲論述本訴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5條之
    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委無可採
    ，不能准許。
　　⒈按「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時，必須他方當事人定
      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他方當事
      人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甚明。
      上訴人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則上訴人逕以
      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
      之效力」、「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契約當事人之
      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
      ，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可見債權人並
      非因債務人之遲延給付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必須定相當
      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
      又債務人在履行期屆至前，尚無給付之義務，因此，在債
      務人遲延給付以前，債權人所為請求給付之催告，並不生
      催告之效力，必俟債務人遲延給付，債權人再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猶不履行時，債權人始
      得解除契約」、「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
      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
      得解除其契約，為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明定。是以，當
      事人間若無特別之約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欲解除契約者
      ，必他方當事人有履行遲延之情形，且經定相當期限催告
      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其契約；如他方當事人無履
      行遲延情形，縱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亦不生催告履行
      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
      字第822號民事裁判、90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民事裁判及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之約定系爭軟體之交件
      日訂在113年3月15日（見本院卷第21頁），經原告以113
      年5月23日原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被告
      逾期仍未給付（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原告自得以被告
      給付遲延為由以民事起訴狀解除系爭契約云云（見本院卷
      第10頁），然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
　　⒊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固約定等語「交付預估
      日為2024年03月15日。乙方（即被告，下同）須交付Apk
      或Testflight給甲方（即原告，下同）。承諾預估日不表
      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
      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約附卷足
      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依卷附原證5律師函記載「…㈤
      綜上，為此不得已，特委請律師代函貴公司上情，請貴公
      司於函到10日内，與本公司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
      電話：00-0000000;手機：0000-000000)就履約事項進行
      確認，倘貴公司於前揭期限内仍未與揚紹翊律師進行聯繫
      ，即表示貴公司確實無法履約，本司只能依法進行貴公司
      民刑事責任之訴究，以維護本公司之權利」等語可徵（見
      本院卷第57頁），原告寄發原證5律師函係催請被告於函
      到10日內就履約事項予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
      並無催告被告應於函到10內完成系爭軟體之開發並提出予
      原告之意旨，顯與民法第254條規定之「他方當事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要件並不相符。
　　⒋況查，被告於收受原證5律師函後，陸續在113年6月3日親
      自與聯繫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
      律師發函回覆，表示可於113年9月27日前交付系爭軟體，
      有被證2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及被證3律師
      函（見本院卷第129至132頁）附卷足憑，原告除請委任之
      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聯繫表示同意外，亦
      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施工進度，此部分
      亦有被證4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傳送被告委任之賴冠翰
      律師手機簡訊擷圖（見本院卷第133頁）及被證5被告與委
      任之賴冠翰律師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
      135頁）附卷足憑。
　　⒌原告雖陳稱未同意被告延長履約期限、原告委任之楊紹翊
      律師與被告對話未涉履約延期云云；然查，細究卷附被證
      2之【113年6月3日被告與楊紹翊律師間之對話內容】【楊
      律師「00:01:05我們現在第1個，要確認的事情，就是說
      恩梯這邊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約履完，這才是我們最ca
      re的點」、楊律師「00:02:59要先就是我說廣臻委託我這
      邊，需要跟您這邊做磋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恩梯到底
      有沒有繼續履約？」、楊律師「00:03:59我覺得應該是這
      樣講好了，就是請您那邊跟我做聯繫。第1個，就是最主
      要廣臻他們最在意的就是這個約，廣臻這個約到底有沒有
      辦法走」、楊律師「00:05:51對ok那沒有問題，就是說就
      是這件事，這個軟體到底有沒有辦法開發完成，那如果可
      以開發完成，大約時間會落在什麼時候」、楊律師「00:0
      7:39那我這邊受委任其實就是我剛剛，就是一開始就跟恩
      梯這邊說的。…那第2個就是...可能就是說，最基本要先
      確認了，這個約到底能不能走完，因為廣臻我講簡單一點
      ，廣臻的重點，就是到底東西做不做得出來，到底東西做
      不做得出來」、楊律師「00:09:03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
      點，就是說這個約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完成」】之
      記載可知（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當時原告委任之楊
      紹翊律師再三向被告確認是否能履行繼續系爭契約暨預計
      完成系爭軟體之時間，嗣後，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寄發
      被證3律師函回覆（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表示得於1
      13年9月27日前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被證3律師函並於11
      3年7月1日由楊紹翊律師收受，有被證15掛號郵件收件回
      執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65頁），原告除請楊紹翊律師
      聯繫賴冠翰律師表示同意及告知回報電子郵件外（見本院
      卷第133頁兩造律師簡訊擷圖），甚至主動提醒被告應對
      剩餘工程「每個月進行進度報告」，此亦有被證5之LINE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5頁），
      綜上堪認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
      27日」。
　　⒍準此，縱被告未於113年3月15日將系爭軟體交付予原告，
      並不構成給付遲延，依前揭說明，原告以113年5月23日原
      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並不生催告履行
      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從而，原告以被告給付
      遲延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
      款127萬6,800元，自無可採。
　㈡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
    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亦無可採
    ，不能准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並交付
      被告，已逾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
      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及數位發
      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電腦軟體」之軟體公開徵求期限，已構成給付不能云
      云；經查，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
      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係於113年
      2月1日公告（見本院卷第199頁），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
      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
      則係於113年5月5日公告（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有
      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見本院卷第199頁）及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署函（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附卷足憑，而系
      爭契約則係112年5月15日所簽訂，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
      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是上揭教育部公告
      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顯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
      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
      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列入系爭
      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
      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兩
      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27日」，已
      如前述，則原告以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
      並交付予原告，而認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顯難採認。
　　⒉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
      補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
      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
      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
      第494條定有明文。再按，「定作人如認承攬人之工作有
      瑕疵，僅得於定期催告修補被拒，或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
      內修補，或不能修補時，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
      不得逕行解除契約」、「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
      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人所負之債務不
      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如房屋毀損、滅
      失或另出租他人並交付使用，無從依租賃契約交付承租人
      使用；或買賣之物法令禁止交易，而無法交付等是。至給
      付困難，如買受人無資力支付價金；或應給付之物有瑕疵
      而能補正者，則難謂為給付不能」，有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3066號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1963號裁判意
      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交付之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
      資訊，違反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
      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之要求，
      顯已構成已給付不能，然遭被告否認，且上揭教育部公告
      說明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列入系爭
      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而認
      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縱認原告指稱系爭軟體含有大
      陸地區資訊一節屬實，系爭軟體於客觀上仍屬於得修補之
      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揆諸說明，被告尚不構
      成給付不能，原告逕以被告已陷於給付不能，主張解除系
      爭契約，自無可採。
　　⒊綜上，本件被告並無原告所指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事，則
      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
      ,800元，不能准許。
二、反訴部分：　　
　㈠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之約定，反訴請
    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
    ,200元，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約定「交付方式：乙方
      （即被告，下同）應於甲方（即原告，下同）驗收完成後
      ，將本案後端程式轉移至甲方提供之雲端主機上。若有AP
      P，乙方應協助甲方於雙平台進行上架。同時將本案相關
      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
      甲方，如檔案過大則由甲方提出雲端空間並共享予乙方，
      再將須交付之檔案、文件置於該空間。交付後甲方須負資
      料保管之責，乙方需備存檔一年為限。」等語明確，有系
      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5頁），是依系爭契約之約
      定，被告除應將系爭軟體開發完成並交付予被告外，並將
      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
      整交付予原告，始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給付內容，先予
      敘明。
　　⒉被告雖主張其已於113年9月2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完成
      系爭軟體之開發（見本院卷第167頁），然並未提出系爭
      軟體業經原告驗收通知之證明，況被告自承就「A33及34
      、E33及34項目」部分，並未完成施作等情（見本院卷第2
      77頁），且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已依約「將本案相關文件
      、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原
      告，難認原告已完成系爭契約約定工作內容並經原告驗收
      通過，從而，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
      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委難採信。
　㈡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 項之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
    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 萬6,250 元，並無所據，不能准許
    。
　　⒈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固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
      個月。若因超出本按原定內容與規格，而導致發生超時情
      事時，則乙方（即被告）可就超出之工時進行報價與收費
      」等語，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就
      「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工時」之部分，系爭契約並
      未就該部分之報價與收費進行任何約定，是認，被告完成
      工作倘有因超出原訂內容與規格而發生超時之情事，仍應
      由兩造就報價與收費之方式以及內容另行達成合意，始能
      發生效力。
　　⒉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
      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交付系爭軟體前，僅泛稱因原告之
      要求，導致系爭軟體開發時程延長，致未能於113年3月25
      日以前完成開發，請求延後交付軟體期限，惟未曾及提及
      「因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延長之期間為何」，亦未
      曾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113年10月9日「民事答
      辯暨反訴狀」對原告提出反訴後，始提出反原證2之「APP
      設計開發報價單」（見本院卷第169、170頁）請求原告給
      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足認被告就上揭報價
      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向原告進行報價，兩造亦未就該報價達
      成合意，則其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
      ,250元，即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給付不能為由，主張解除
    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被告以其已完成系爭契約之工作暨追加項目
    ，反訴請求原告給付366萬1,45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原告就本訴、被告就反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
    請即失所附麗，均不應准許。
柒、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被告提供之系爭軟
    體，被告另聲請送「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品質協會」進行鑑定
    ，惟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已發函兩造就本件欲聲請調查之
    證據一併向本院陳報（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經兩造於11
    3年11月14日當庭確認並無其他證據聲請調查後，始諭知將
    於113年12月19日行最後言詞辯論程序（見本院卷第233頁）
    ，兩造嗣後始聲請調查上揭證據，應認係可歸責於兩造致延
    滯訴訟程序，而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
    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附此
    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本訴部分，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部分，
    被告之反訴亦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09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廣臻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政倫  
訴訟代理人  楊紹翊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恩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育豪  
訴訟代理人  賴冠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及被告之反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經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告）爰依兩造間「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第2條第2項等約定，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10月9日以民事答辯暨反訴狀提起反訴（見本院卷第99至113頁），請求反訴被告即原告（下稱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三階段款項共計新臺幣（下同）195萬5,200元、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總計366萬1,450元；經核，兩造所主張之權利，均係基於系爭契約所衍生之爭執，其防禦方法互相牽連，兩訴言詞辯論之資料亦可相互利用，是認被告對於原告所提起之反訴，與本訴之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且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利，復無其他民事訴訟法第260條所定不得提起反訴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5月11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學校教學廣播系統」（下稱系爭系統），系爭契約第2條第2、3項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個月、交付預估日為113年3月15日，被告須交付Apk或Testflight（系爭軟體）予原告，承諾預估日不表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原告於簽約前曾與被告進行討論，明確表示本件開發委託之目的係為將開發軟體於113年在政府機關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上架，且該軟體須經過教育部之審核以列入推薦名單，故有明確之開發時間限制，被告則表示沒有問題，兩造始進行簽約，並將交件日訂在113年3月15日；嗣原告於簽約後即依約給付127萬6,800元之契約啟動款，並開啟本件開發時程，詎被告竟遲未依約完成，縱經原告以113年5月23日113年度辰律翊字第1130523001號律師函限期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出面協商，否則將依法訴追等情未果，縱被告現今已完成軟體開發云云，然該軟體亦已無法於今年通過教育部之推薦名單審核以及上架共同供應契約平台，俾便供各級學校採買，對於原告而言終究無法達成契約之目的。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5條、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同法第259條第2款、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業已給付之127萬6,800元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系爭契約第1、2條明確約定，系爭軟體交付日期僅為「預估」，即約定完成工作之期限性質，會受工程實際開發進度、原告如期交付UI設計確認書、有無追加工程等因素影響，被告亦曾在締約前提醒原告，若其途中調整施工規格或內容，將無法於預估日期前完成等情；且原告於112年10月提出追加工程項目、11月遲延交付UI設計確認書等情事，致使原本預計之開發時程大幅延後，被告亦在施工期間多次提醒原告上情，原告後續於113年4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113年5月23日以上揭律師函詢問及確認被告系爭軟體之交付日期，被告已於113年6月3日親自與原告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律師發函回覆表示若原告不再追加工程，將可於113年9月27日前交付系爭工程，原告除請其訴訟代理人與被告訴訟代理人聯繫表示同意外，亦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施工進度，且被告已於113年9月25日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足徵系爭契約本無確定之期限，被告亦已如期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而無構成遲延之情形，原告不得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
　㈡原告又指稱被告遲延交付系爭軟體，致其無法將軟體上架供各學校進行下載云云，已構成給付不能云云，顯非可採；蓋原告固主張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揭示申請期限為113年2月21日至同年3月8日，故報名不及云云，然查，113年度共徵求2次，第2次申請期間為「113年6月25日至年7月10日」，晚於系爭契約原訂「預估」完工期限「113年3月15日」，原告尚並未舉證證明兩造間約定系爭契約限於113年度第1次適用，況原告已確實將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入選第1次選購名單內，何來所謂不及報名之情事？再者，有關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公開徵求期間為112年10月26至同年11月15日，並於113年4月30日完成決標，原告亦已將被告施作之系爭軟體作為品項而完成決標，自無構成任何遲延情事？又參以前開公告函文日期分別為112年10月26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且教育部「有關本部補助貴局（府）113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採購及需求調查」函文，其發文日期亦為113年5月15日，足見原告係以系爭契約預估完工日後始公布之函文內容，反推被告已違反完工日而給付不能云云，顯不可採信，益證原告主張相關標案申請期限尚未確定，自無特定期限完成或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洵屬不實。
　㈢原告又指稱因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資訊，故系爭契約已屬給付不能云云；然查，前揭教育部113年公開徵求說明，係於系爭契約簽訂後始發布，惟原告迄今仍遲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兩造間究應如何遵循當時尚未存在之徵求說明，且經被告113年9月25日通知及提供驗收環境後，原告猶未於10日內以書面定期催告進行修補，則依系爭契約約定應視為已驗收完成，原告自不得再恣意主張系爭軟體尚存有瑕疵云云。倘認有原告所指稱系爭軟體含有之大陸地區資訊或網站連結云云（假設語），惟該軟體於客觀上係屬得修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情形，被告實未構成任何給付不能之情事，故原告片面主張係以被告給付不能而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云云，顯不可採。
　㈣綜上，被告並無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以此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127萬6,800元，並無所據。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反訴主張：
　㈠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債務本旨，完成並交付系爭軟體，參照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被告應施作工程為「學校教學廣播系統」，除依「附件一」之規格施作外，另有原告於112年10月26日所提出之追加工程「需求整理-v1.2」及112年11月22日確認之「UI設計確認書」可憑，足徵被告已完成前開工程項目之施作並交付，至「A33及34、E33及34項目」部分，經被告多次以電子郵件內催請原告儘速提供詳細資料未果，原告已然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第8項之協力義務，符合第5條第7項第7款驗收排除之事由，自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事，其餘部分均符合「附件一」、「需求整理-v1.2」及「UI設計確認書」等規格內容，另從系爭軟體已分別通過教育部、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之標案審查乙節，益證系爭軟體確實符合締約真意及債務本旨。則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等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洵屬有據。
　㈡原告於兩造112年10月26日實體會議中，對「附件一：流程與功能說明」之工程內容進行追加及異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暨工程需求表附卷可稽，之後原告又對於前開追加工程呈現畫面部分進行多次修改，並於112年11月22日回傳確認畫面完畢，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暨UI設計確認書在卷足佐，顯見兩造確實已有追加工程之合意。再者，工程需求表格左邊直欄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一，即系爭軟體應施作之規格內容，右邊直欄「變化差異」部分，則為原告追加或更動規格後之工程項目，①紅色字體「差異」部分：本約定範圍僅有「APP開發」，經原告要求新增兩項框架後改為「桌面應用開發＋APP開發＋Web開發」，「桌面應用開發及Web開發」確實非兩造原約定施作之範圍；②黃色字體「認知落差」部分：此係在原附件一之項目下，再新增或變更工程，上揭部分均屬非附件一原定之內容與規格，自屬追加工程無訛；從而原告確實已要求被告施作超出系爭契約原定之內容與規格，被告亦為施作追加工程完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之約定，自應給付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
　㈢綜上，原告應給付被告之金額為366萬1,450元（計算公式：195萬5,200元＋170萬6,250元＝366萬1,450元），為此提出反訴，並聲明： 
　　⒈原告應給付被告366萬1,450元。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則抗辯略以： 
　㈠兩造約定之履約截止日為113年3月15日，且被告明知教育部禁止軟體內容涉與中國大陸相關，觀諸其於113年9月25日所為給付竟涉及中國大陸開發人員以及簡體文字，可徵該軟體顯然違反教育部之約定，不僅無法通過教育部推薦名單之審核、無法上架共同供應契約網站，亦無法供應給各級學校，被告之遲延給付對於原告已不能達契約之目的，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該給付，另因被告未依約完成給付，不得請求原告給付195萬5,200元。又因被告不生提出之效力，原告即無進行驗收之必要，縱使被告已為開發完成之通知，惟因被告遲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之約定，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被告，故原告自無依約給付驗收款319,200元以及結案款319,200元之必要，從而被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㈡兩造就倘因追加項目致超出工時之報價與收費並未於系爭契約內為約定，應認如有超時情事，須由兩造另行合意，始生效力。況被告於受託開發期間僅泛稱因原告之要求，將導致開發時程延長，惟當時未曾提出延長之期間究為何？亦不曾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至提起本件反訴時始提出「APP設計開發報價單」，可知該報價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告知原告，惟兩造終未就該報價達成任何合意，原告自無給付之義務，故被告恣意請求原告應給付170萬6,250元，為無理由。再者該數額已超過系爭契約之半數，則被告遲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舉證說明增加之項目究為何，致使其必須追加請求過半之費用等節，自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31、232頁）
一、原告於112 年5 月11日與被告簽訂「廣臻科技有限公司委託開發合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
二、系爭契約簽訂後，原告已依約給付127 萬6,800 元之契約啟動款予被告收受。
三、被告業於113 年5 月27日收受原告委託律師所寄發原證5律師函（見本院卷第55至60、216 頁）。
四、原證2 、3 、4 為兩造間對話紀錄及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
五、被證3 律師函為被告委由律師寄發（見本院卷第129 至132 頁），業經原告收受。
六、被證1、7、8、9、11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七、被證2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間電話之錄音譯文。
八、被證4 為「原告委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請賴冠翰律師」間簡訊對話紀錄。
九、被證10為兩造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對話時間：112年4 月14日）。
十、反原證1之電子郵件為兩造間之電子郵件往來紀錄。　　　
肆、茲論述本訴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55條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委無可採，不能准許。
　　⒈按「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時，必須他方當事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他方當事人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甚明。上訴人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被上訴人履行，則上訴人逕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之效力」、「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可見債權人並非因債務人之遲延給付當然取得契約解除權，必須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又債務人在履行期屆至前，尚無給付之義務，因此，在債務人遲延給付以前，債權人所為請求給付之催告，並不生催告之效力，必俟債務人遲延給付，債權人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猶不履行時，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為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明定。是以，當事人間若無特別之約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欲解除契約者，必他方當事人有履行遲延之情形，且經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其契約；如他方當事人無履行遲延情形，縱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亦不生催告履行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22號民事裁判、90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民事裁判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3項之約定系爭軟體之交件日訂在113年3月15日（見本院卷第21頁），經原告以113年5月23日原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被告逾期仍未給付（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原告自得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以民事起訴狀解除系爭契約云云（見本院卷第10頁），然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
　　⒊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固約定等語「交付預估日為2024年03月15日。乙方（即被告，下同）須交付Apk或Testflight給甲方（即原告，下同）。承諾預估日不表示APP雙平台上架完成日，本專案交付後乙方須協助甲方進行雙平台上架作業」，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依卷附原證5律師函記載「…㈤綜上，為此不得已，特委請律師代函貴公司上情，請貴公司於函到10日内，與本公司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電話：00-0000000;手機：0000-000000)就履約事項進行確認，倘貴公司於前揭期限内仍未與揚紹翊律師進行聯繫，即表示貴公司確實無法履約，本司只能依法進行貴公司民刑事責任之訴究，以維護本公司之權利」等語可徵（見本院卷第57頁），原告寄發原證5律師函係催請被告於函到10日內就履約事項予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進行聯繫，並無催告被告應於函到10內完成系爭軟體之開發並提出予原告之意旨，顯與民法第254條規定之「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要件並不相符。
　　⒋況查，被告於收受原證5律師函後，陸續在113年6月3日親自與聯繫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聯繫、113年6月28日委請律師發函回覆，表示可於113年9月27日前交付系爭軟體，有被證2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及被證3律師函（見本院卷第129至132頁）附卷足憑，原告除請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聯繫表示同意外，亦主動促請被告遵守履約期限及回報後續施工進度，此部分亦有被證4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傳送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手機簡訊擷圖（見本院卷第133頁）及被證5被告與委任之賴冠翰律師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35頁）附卷足憑。
　　⒌原告雖陳稱未同意被告延長履約期限、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與被告對話未涉履約延期云云；然查，細究卷附被證2之【113年6月3日被告與楊紹翊律師間之對話內容】【楊律師「00:01:05我們現在第1個，要確認的事情，就是說恩梯這邊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約履完，這才是我們最care的點」、楊律師「00:02:59要先就是我說廣臻委託我這邊，需要跟您這邊做磋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恩梯到底有沒有繼續履約？」、楊律師「00:03:59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好了，就是請您那邊跟我做聯繫。第1個，就是最主要廣臻他們最在意的就是這個約，廣臻這個約到底有沒有辦法走」、楊律師「00:05:51對ok那沒有問題，就是說就是這件事，這個軟體到底有沒有辦法開發完成，那如果可以開發完成，大約時間會落在什麼時候」、楊律師「00:07:39那我這邊受委任其實就是我剛剛，就是一開始就跟恩梯這邊說的。…那第2個就是...可能就是說，最基本要先確認了，這個約到底能不能走完，因為廣臻我講簡單一點，廣臻的重點，就是到底東西做不做得出來，到底東西做不做得出來」、楊律師「00:09:03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這個約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完成」】之記載可知（見本院卷第125至128頁），當時原告委任之楊紹翊律師再三向被告確認是否能履行繼續系爭契約暨預計完成系爭軟體之時間，嗣後，被告委任之賴冠翰律師寄發被證3律師函回覆（見本院卷第129至131頁），表示得於113年9月27日前完成及交付系爭軟體，被證3律師函並於113年7月1日由楊紹翊律師收受，有被證15掛號郵件收件回執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65頁），原告除請楊紹翊律師聯繫賴冠翰律師表示同意及告知回報電子郵件外（見本院卷第133頁兩造律師簡訊擷圖），甚至主動提醒被告應對剩餘工程「每個月進行進度報告」，此亦有被證5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5頁），綜上堪認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27日」。
　　⒍準此，縱被告未於113年3月15日將系爭軟體交付予原告，並不構成給付遲延，依前揭說明，原告以113年5月23日原證5律師催請被告應於函到10日內完成，並不生催告履行之效力，當無解除其契約之餘地；從而，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自無可採。
　㈡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亦無可採，不能准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並交付被告，已逾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之軟體公開徵求期限，已構成給付不能云云；經查，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係於113年2月1日公告（見本院卷第199頁），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第一次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電腦軟體」則係於113年5月5日公告（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有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見本院卷第199頁）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見本院卷第207至213頁）附卷足憑，而系爭契約則係112年5月15日所簽訂，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至42頁），是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顯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列入系爭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函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兩造已合意將系爭軟體之交付日延至「113年9月27日」，已如前述，則原告以被告迄113年3月15日仍未完成系爭軟體並交付予原告，而認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顯難採認。
　　⒉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494條定有明文。再按，「定作人如認承攬人之工作有瑕疵，僅得於定期催告修補被拒，或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或不能修補時，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解除契約」、「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人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如房屋毀損、滅失或另出租他人並交付使用，無從依租賃契約交付承租人使用；或買賣之物法令禁止交易，而無法交付等是。至給付困難，如買受人無資力支付價金；或應給付之物有瑕疵而能補正者，則難謂為給付不能」，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1963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交付之系爭軟體內含有大陸地區資訊，違反教育部「113年『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第1次產品公開徵求-辦理資訊」及其公開徵求說明之要求，顯已構成已給付不能，然遭被告否認，且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係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後所發布，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業已同意將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列入系爭契約約定事項範圍，自不能僅憑上揭教育部公告說明而認定被告已構成給付不能；況縱認原告指稱系爭軟體含有大陸地區資訊一節屬實，系爭軟體於客觀上仍屬於得修補之給付，非具有已滅失或不能實現，揆諸說明，被告尚不構成給付不能，原告逕以被告已陷於給付不能，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自無可採。
　　⒊綜上，本件被告並無原告所指已陷於給付不能之情事，則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已付工程款127萬6,800元，不能准許。
二、反訴部分：　　
　㈠被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至4項、第5條第2項之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8項約定「交付方式：乙方（即被告，下同）應於甲方（即原告，下同）驗收完成後，將本案後端程式轉移至甲方提供之雲端主機上。若有APP，乙方應協助甲方於雙平台進行上架。同時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甲方，如檔案過大則由甲方提出雲端空間並共享予乙方，再將須交付之檔案、文件置於該空間。交付後甲方須負資料保管之責，乙方需備存檔一年為限。」等語明確，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5頁），是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除應將系爭軟體開發完成並交付予被告外，並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原告，始符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給付內容，先予敘明。
　　⒉被告雖主張其已於113年9月2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完成系爭軟體之開發（見本院卷第167頁），然並未提出系爭軟體業經原告驗收通知之證明，況被告自承就「A33及34、E33及34項目」部分，並未完成施作等情（見本院卷第277頁），且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已依約「將本案相關文件、完整程式原始碼以書信或授權轉移方式」完整交付予原告，難認原告已完成系爭契約約定工作內容並經原告驗收通過，從而，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之完成款、驗收款、結案款共計195萬5,200元，委難採信。
　㈡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 條第2 項之約定，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系爭工程超時費用170 萬6,250 元，並無所據，不能准許。
　　⒈兩造於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固約定：「開發預估時間為10個月。若因超出本按原定內容與規格，而導致發生超時情事時，則乙方（即被告）可就超出之工時進行報價與收費」等語，有系爭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頁），然就「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工時」之部分，系爭契約並未就該部分之報價與收費進行任何約定，是認，被告完成工作倘有因超出原訂內容與規格而發生超時之情事，仍應由兩造就報價與收費之方式以及內容另行達成合意，始能發生效力。
　　⒉被告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交付系爭軟體前，僅泛稱因原告之要求，導致系爭軟體開發時程延長，致未能於113年3月25日以前完成開發，請求延後交付軟體期限，惟未曾及提及「因超出原定內容與規格所導致延長之期間為何」，亦未曾提出因此需增加之收費數目，迄113年10月9日「民事答辯暨反訴狀」對原告提出反訴後，始提出反原證2之「APP設計開發報價單」（見本院卷第169、170頁）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足認被告就上揭報價單之內容並未事先向原告進行報價，兩造亦未就該報價達成合意，則其反訴請求原告給付追加工程超時費用170萬6,250元，即屬無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給付不能為由，主張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127萬6,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被告以其已完成系爭契約之工作暨追加項目，反訴請求原告給付366萬1,45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原告就本訴、被告就反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均不應准許。
柒、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被告提供之系爭軟體，被告另聲請送「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品質協會」進行鑑定，惟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已發函兩造就本件欲聲請調查之證據一併向本院陳報（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經兩造於113年11月14日當庭確認並無其他證據聲請調查後，始諭知將於113年12月19日行最後言詞辯論程序（見本院卷第233頁），兩造嗣後始聲請調查上揭證據，應認係可歸責於兩造致延滯訴訟程序，而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本訴部分，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部分，被告之反訴亦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